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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舟建发〔 〕 号

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住建局、功能区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完善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制度，根据《浙江省住房保障

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导则》和《舟山市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》、《舟

山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和

规范我市公共租赁住房（以下简称 公租房 ）管理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进一步规范公租房房源管理

（一）公租房房源筹集一般以集中新建和配建为主。改建后的

既有住宅，满足家庭建筑面积和使用功能要求后，可作为公租房房

源。同时，各县（区）、功能区可购买符合公租房条件的存量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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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作为公租房房源。

（二）公租房房源一般应列入省建设厅年度计划，并在省建设

厅住房保障管理系统中备案。未列入年度计划的，须经市住建局同

意，在市住房保障管理系统中备案，作为台账外房源管理。

二、切实加强公租房准入管理

（三）申请公租房保障的家庭，可为单人户或多人户。在申请

公租房保障时，申请家庭中应确定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

庭成员作为主申请人。特殊情况下，主申请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

能力的，由监护人代为申请。

（四）公租房申请家庭无正当理由，未在指定时间参加选房或

签订《舟山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》、《舟山市公共租赁住房租

赁补贴合同》的，视为自愿放弃保障，由当地住房保障部门记入公

租房保障管理档案，从选房之日或合同签订的截止日起，一年内不

再受理该家庭的公共租赁住房申请。

三、严格实行公租房动态管理

（五）除城镇中等偏低及以下收入家庭外，实物配租家庭的公

租房租赁期限一般不超过 年。申请人承租人才公租房等其他保障

性住房后，再次申请公租房的，累计计算保障时间。

（六）公租房保障对象因收入、财产、车辆等不符合公租房保

障规定条件的，应退出保障，从退出保障当月起，一年内（含）不

得再申请住房保障。

（七）公租房保障对象因工作调动到外地等原因，主动退出公

租房保障，后又回到原保障地，经申请符合条件的可继续保障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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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时限累计计算。

（八）公租房所有权人或其委托的运营机构应充分利用数据共

享技术，及时上传住房保障家庭的《舟山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

同》。未能在系统上实现数据共享的，应在每月底，将当月公租房

保障对象的租赁合同报送当地住房保障部门备案。

（九）公租房所有权人或其委托的运营机构应每年至少一次开

展入住房源的房屋巡查，并做好记录。具体巡查重点为：

．转租、转借、擅自调换等违规使用公租房的；

．改变原有设施设备布局以及损坏规定装置的；

设施设备自然损耗、老化而危及安全的；

．违规搭建、改变房屋用途或改变房屋结构的；

．利用房屋进行疑似违法活动，堆放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等危

险物品的；

．法律法规规定、投诉或管理机构布置的其他巡查要求。

（十）公租房承租人不得擅自装修承租的公租房，确需装修的，

应取得公租房所有权人或其委托的运营机构同意。

（十一）公租房保障家庭应主动向住房保障部门申报自有住

房、车辆、船舶购置拥有、婚姻状况变化、户籍变化等情况，不再

符合保障条件的，应主动退出公租房保障。

（十二）住房保障部门要充分利用部门间的数据共享，每季度

不少于 次核查公租房保障家庭的自有住房、车辆等。每年 月

底，住房保障部门应将公租房保障家庭推送至民政部门，由民政部

门对公租房保障家庭的收入、资产等情况进行年审，当年度新增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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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家庭不进行收入年审。

（十三）实物配租家庭如有取得房产等情况，不再符合继续保

障条件的，应主动向住房保障部门提出搬迁申请，经批准搬迁期最

长不超过 个月（含）。搬迁期内，实物配租家庭（含城镇中等偏

低及以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）租金按照新就业大学生的公租房租金

标准收取。搬迁期内仍无法退出公租房的，实行超期加租。从超期

之月起至 个月内（含），按照市场租金（参照新就业大学生公租

房租金标准 倍）收取，超期 个月后仍不退出公租房的，依法启

动强制腾退程序。

（十四）公租房保障家庭有下列行为的，住房保障部门将依法

作出处理，记入公租房管理档案，纳入信用管理体系，且 年内不

得再次申请公租房保障：

．公租房保障家庭故意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，违

规取得住房保障待遇；

．将承租的公租房转借、转租；

．无正当理由拖欠租金 个月以上；

．不符合保障条件又拒不退出；

．在承租的公租房内从事违法行为，被相关部门予以行政或

者刑事处罚的。

四、加强公租房档案管理

（十五）公租房保障档案是记录保障家庭享受公租房保障政策

的重要资料。住房保障部门和公租房所有权人或其委托的运营管理

单位应对公租房申请、保障、管理过程中形成的材料进行收集、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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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归档、保管和利用。公租房档案应实行 一户一档 管理并永久

性保存。

（十六）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执行，凡原规定与本通

知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要求执行。

（十七）引进人才住房保障工作按照《舟山市人才安居工程实

施办法》及《舟山市人才安居工程实施细则》管理。

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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